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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关于加强学校周边大气环境管理

工作的通知
渝环〔2020〕39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生态环境局、教委，市生态环境局两江

新区分局、两江新区教育局，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、公

共服务局，万盛经开区环境保护局、教育局，各高校：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重庆市

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，认真落实国家及我市打赢蓝天保卫

战工作要求，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保障师生身体健

康，现就加强全市学校（含高等院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普

通中小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幼儿园）及周边大气环境管

理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深化思想认识，提高政治站位

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

事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事关全面建成小

康社会，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。各区县（自

治县）、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（以下统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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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各区县”）生态环境和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各学校要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

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

作会议精神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

到“两个维护”，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“两

点”定位、“两地”“两高”目标、发挥“三个作用”和

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，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

文明思想，坚持方向不变、力度不减，突出精准治污、科

学治污、依法治污，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，持续强

化学校及周边大气环境管理工作，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和

维护师生身体健康做出贡献。

二、突出工作重点，强化治理管控

（一）持续开展食堂和餐饮业油烟治理。学生食堂、

教职工食堂、学校其他餐饮服务项目及校园周边餐饮业经

营者，应严格执行重庆市《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 50/859—2018），安装与处理规模相匹配的油烟净化

设施并定期清洗维护，确保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低于 1

毫克/立方米、非甲烷总烃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低于 10 毫克/

立方米；建立包括油烟净化设施名称、型号、日常运行时

间、维护日期、维护内容等信息的运行维护台账；鼓励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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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单位进一步开展深度治理并每年聘请第三方机构开

展一次油烟排放情况监测。

（二）实施锅炉清洁能源和低排放改造。高污染燃料

禁燃区内学校供热锅炉和灶具使用天然气、电等清洁能源，

鼓励其他有条件的地区避免使用燃煤、木材等高污染燃料；

已有天然气锅炉逐步实施低氮燃烧改造，鼓励优先使用电

能。改造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达到 50 毫克/立方米以下或直

接改用电能的予以鼓励支持。

（三）有效整治校内外大气污染源。学校内涉机械加

工、家具制造、喷涂、印刷、合成树脂等企业或工作车间

均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配套污染防治设施，采取措

施收集处理废气，避免废气无组织逸散，实现稳定达标排

放，鼓励严于标准排放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服装干洗服务

项目应当使用具有净化回收干洗溶剂功能的全密闭式干洗

机；现有服装干洗服务项目使用开启式干洗机的，必须进

行改装，增加压缩机制冷回收系统的，强制回收干洗溶剂。

（四）切实做好实验室废气治理。完善校内实验场所、

科研机构、配套服务设施等大气污染防治设施，产生的废

气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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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及相关实验室管理规范，有效收集处

理，实现达标排放。

（五）加强校内环境污染管控。强化学校运动场、停

车场、道路日常清扫保洁，高温季节、高温时段加大洒水、

喷淋力度，降温除尘。严格按照“扬尘控制十项强制性规

定”开展校内建筑、装修、道路维护、设备安装维护、设

施涂装等施工作业。鼓励优先选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原材料

的课桌椅、装修材料，避免在高温季节、高温时段实施墙

体粉刷、沥青路面铺装、行道线喷涂、设施喷漆等易产生

挥发性有机物的作业。合理组织校内交通，鼓励使用 2017

年 7 月 1 日之后生产、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的运输车

辆，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。禁止露天焚烧。

（六）强化宣传教育和污染天气防护工作。通过课堂

教育、拓展活动、环保教材、环保知识进校园等形式，倡

导节水节电和绿色环保生活方式，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和污

染天气应对宣传教育，提高师生自身防护和应对意识。严

格按照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空气重污

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8〕1 号）要求，

落实污染天气应急应对措施。鼓励学校在污染天气，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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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餐饮油烟净化设施清洗频次、加大校内洒水降尘、施

工错峰作业等应急措施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。

三、压实工作责任，加强协作联动

（一）明确责任分工。各学校为校内大气环境管理第

一责任人，应排查摸清校内大气污染源基本情况，依据大

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组织实施校内大气环境管

理各项工作；落实学校锅炉、服务项目、生产作业、实验

科研、建筑施工、维修维护等生产生活活动的大气管控措

施，逐步实施固定源排放改造；他人承租使用学校房屋商

铺的经营服务或生产作业项目，学校应予督促；组织开展

大气污染防治宣传教育及应急应对工作，及时向辖区生态

环境部门通报污染源；加强校内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周

边小环境整治维护，为校内空气质量监测等提供便利和保

障。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。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、教育主

管部门以及各学校要加强沟通、密切配合、强化联动。各

区县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学校及周边大气环境管理，提出

管控建议并及时通报；加大对学校及周边大气污染治理工

作的鼓励支持和技术指导，协助学校开展室内环境空气监

测和治理，指导支持相关治理项目入库，协调和督促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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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周边大气污染投诉加快解决。各区县教育主管部门将学

校及周边大气环境管理工作纳入重点工作和年度目标任

务，加强对辖区内学校的督促指导，协调空气质量自动监

测站点用电用地及运维人员进出等支持保障工作。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教委将对各区县、各学校强化学校

及周边大气环境管理工作进行督促指导。各区县生态环境

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、配合协作，为打好污染

防治攻坚战、打赢蓝天保卫战做出贡献。

本通知自 2020 年 5 月 21 日起施行。
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2020 年 4 月 21 日


